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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 篇 文 章 是 筆 者 在 淡 江 大 學 任 教 後 ， 對 學 校 在 民 主 化 過 程 

中 的 體 驗 ， 由 於 是 個 人 的 體 驗 ， 必 然 未 能 觀 照 全 面 性 ， 故 

先 於 此 提 醒 讀 者 。 首 先 ， 需 瞭 解 民 主 化 過 程 中 的 背 景 ， 國 

民 黨 來 台 灣 後 ， 對 丟 掉 大 陸 耿 耿 於 懷 ， 更 認 為 丟 掉 大 陸 與 

知 識 分 子 不 支 持 國 民 黨 且 對 其 嚴 厲 批 判 有 關 ， 所 以 ， 來 台 

灣 後 ， 對 台 灣 的 大 學 進 行 相 當 嚴 密 的 控 制 ， 可 說 到 了 可 以 

錯 抓 ， 不 能 放 過 的 地 步 。 最 近 受 到 社 會 頗 為 重 視 的 台 大 哲 

學 系 事 件 及 師 大 四 六 事 件 ， 就 是 這 掌 控 校 園 過 程 中 冰 山 的 

一 角 。 本 校 當 然 不 能 置 身 於 這 掌 控 過 程 之 外 ， 但 是 ， 本 校 

在 這 脫 離 政 治 掌 控 邁 向 民 主 化 的 過 程 中 ， 所 表 現 的 與 其 它 

學 校 相 比 ， 確 有 過 人 之 處 ， 限 於 篇 幅 ， 僅 探 討 在 民 主 化 過 

程 中 ， 本 校 對 原 有 制 度 的 改 革 態 度 及 處 理 與 政 府 不 同 立 場 

的 學 生 及 教 師 的 方 式 。 

 

首 先 ， 可 從 發 生 於 七 年 前 ， 可 說 是 國 內 近 二 十 年 來 規 模 最 

大 的 學 生 運 動 （ 三 月 學 運 ） 回 顧 起 ， 三 月 學 運 是 要 求 資 深 

立 委 國 代 應 儘 速 下 台 進 行 國 會 全 面 改 選 ， 於 其 時 在 中 正 紀 

念 堂 聚 集 了 來 自 全 國 各 校 的 上 萬 學 生 ， 當 時 被 認 為 開 明 派 

的 馬 英 九 到 現 場 希 望 平 撫 學 運 時 ， 遭 到 學 生 抨 擊 ， 離 開 時 



還 被 在 場 民 眾 踹 了 兩 腳 ， 消 息 傳 出 後 ， 各 大 學 行 政 單 位 因 

感 受 到 暴 力 陰 影 而 望 中 正 紀 念 堂 卻 步 。 然 而 ， 本 校 當 時 的 

校 長 趙 榮 耀 及 訓 導 長 羅 運 治 就 無 懼 於 萬 一 學 生 失 控 引 發 不 

禮 貌 行 為 ， 毅 然 到 現 場 關 懷 本 校 學 生 ， 且 並 未 勸 同 學 回 家 

， 只 是 要 同 學 注 意 安 全 與 健 康 ， 還 捐 了 慰 問 金 。 在 當 時 ， 

與 其 他 學 校 相 較 ， 本 校 可 說 是 既 關 心 學 生 、 又 開 明 。 在 那 

時 筆 者 就 在 現 場 ， 記 得 趙 校 長 及 羅 訓 導 長 要 離 開 現 場 時 ， 

還 回 頭 跟 我 表 示 ， 要 來 的 時 候 ， 還 是 有 點 怕 怕 的 ， 但 是 ， 

該 來 還 是 要 來 ， 自 己 學 校 的 學 生 總 是 要 關 心 才 是 。 

 

而 後 ， 因 三 月 學 運 的 衝 擊 ， 促 成 了 國 是 會 議 ， 遂 引 發 各 大 

學 風 起 雲 湧 的 學 生 運 動 。 本 校 諸 多 社 團 於 其 時 相 當 活 躍 ， 

在 校 內 校 外 進 行 許 多 抗 爭 活 動 ， 如 反 軍 人 組 閣 ， 總 統 直 選 

街 頭 抗 爭 及 反 核 運 動 等 ， 而 在 反 核 運 動 中 ， 學 生 就 曾 自 行 

在 校 園 圍 地 進 行 為 期 三 日 的 反 核 活 動 ， 因 當 時 圍 地 甚 廣 ， 

在 校 內 造 成 不 小 的 衝 擊 。 由 於 類 似 的 抗 爭 活 動 甚 多 ， 當 然 

也 就 不 免 會 觸 及 校 規 。 於 其 時 ， 學 校 的 決 定 懲 處 學 生 的 單 

位 是 訓 育 委 員 會 ， 雖 然 有 委 員 建 議 違 反 校 規 就 應 依 校 規 處 

罰 ， 但 大 多 數 的 委 員 則 認 為 校 規 已 不 太 符 合 時 代 需 要 ， 因 

此 建 議 應 重 新 檢 討 校 規 ， 並 將 這 段 期 間 的 抗 爭 事 件 中 所 引 

發 的 違 反 校 規 行 為 ， 以 勸 導 代 替 處 罰 。 是 以 ， 在 那 段 期 間 

， 本 校 可 說 是 全 國 大 學 中 唯 一 沒 有 因 抗 爭 事 件 違 反 校 規 而 

懲 處 學 生 的 大 學 。 甚 至 ， 為 了 不 讓 學 生 因 遊 行 示 威 就 觸 犯 

校 規 ， 羅 訓 導 長 還 主 動 在 校 務 會 議 提 案 通 過 了 本 校 學 生 的 

集 會 游 行 辦 法 ， 還 規 劃 了 靜 坐 區 ， 這 在 全 國 各 大 專 院 校 可 

說 是 創 舉 。 

 

而 後 ， 為 檢 討 學 生 獎 懲 規 定 ， 林 雲 山 校 長 於 81學 年 度 ， 指 

示 成 立 獎 懲 辦 法 修 訂 委 員 會 ， 為 廣 納 學 生 意 見 並 促 使 學 生 

參 與 制 訂 有 關 學 生 權 益 的 懲 處 規 則 ， 林 校 長 特 別 規 定 委 員 

會 中 要 有 一 半 的 學 生 代 表 。 委 員 會 成 員 收 集 了 各 校 的 獎 懲 

規 則 製 成 各 校 獎 懲 比 較 表 讓 學 生 參 考 ， 在 討 論 罰 則 時 ， 委 

員 會 幾 乎 都 尊 重 學 生 代 表 們 的 意 見 ， 也 就 是 說 ， 本 校 懲 處 



學 生 的 規 則 可 說 是 學 生 代 表 所 訂 定 的 條 文 。 經 過 約 一 學 年 

的 會 議 討 論 及 舉 辦 兩 次 的 公 聽 會 ， 最 後 完 成 修 訂 。 本 校 亦 

是 第 一 個 開 風 氣 之 先 ， 讓 學 生 參 與 制 訂 懲 處 學 生 規 則 的 大 

學 。 

 

本 校 另 一 個 開 明 創 舉 就 是 在 學 生 申 訴 評 議 會 中 ， 讓 學 生 代 

表 參 與 ， 猶 記 得 當 時 在 校 務 會 議 中 就 有 不 少 聲 音 反 對 ， 其 

一 認 為 學 生 一 定 會 站 在 學 生 這 一 邊 ， 所 以 若 犯 錯 被 懲 處 後 

， 只 要 向 申 訴 評 議 會 申 訴 ， 在 學 生 袒 護 或 同 情 之 下 ， 可 能 

懲 處 都 會 被 翻 案 。 其 二 認 為 許 多 學 校 的 學 生 申 訴 評 議 會 並 

無 學 生 代 表 ， 且 學 生 年 紀 尚 輕 ， 本 就 仍 在 學 習 階 段 ， 如 何 

能 判 定 申 訴 案 件 ， 故 認 為 不 宜 讓 學 生 參 與 。 但 是 ， 當 時 有 

不 少 贊 成 的 意 見 認 為 ， 英 美 許 多 國 家 的 陪 審 團 成 員 ， 教 育 

程 度 在 大 學 之 下 ， 想 想 ， 大 學 以 下 程 度 的 人 士 可 以 擔 任 陪 

審 團 成 員 ， 決 定 判 決 的 生 殺 大 權 ， 本 校 的 大 學 生 為 什 麼 沒 

有 能 力 擔 任 僅 判 斷 學 生 申 訴 案 件 的 委 員 ? 

 

贊 成 的 一 方 除 了 呼 籲 別 低 估 同 學 們 的 判 斷 力 外 ， 更 認 為 這 

也 是 一 種 對 學 校 法 治 的 參 與 及 學 習 的 機 會 ， 故 認 為 應 讓 學 

生 參 與 申 評 會 ， 同 時 ， 也 認 為 別 的 學 校 沒 有 ， 本 校 若 有 ， 

那 表 示 本 校 有 開 創 性 ， 有 何 不 可 ？ 校 務 會 議 最 後 通 過 讓 學 

生 申 訴 評 議 會 應 有 學 生 代 表 參 加 ， 且 學 生 代 表 比 率 相 當 高 

， 約 佔 總 數 的 四 成 。 讓 人 欣 慰 的 是 ， 在 學 生 申 訴 委 員 會 運 

作 兩 年 後 ， 不 少 當 時 耽 心 學 生 會 偏 袒 學 生 ， 而 產 生 疑 慮 的 

學 校 人 員 ， 在 看 到 申 訴 案 的 結 果 均 相 當 公 正 後 ， 對 筆 者 說 

， 淡 江 的 學 生 還 真 有 自 主 判 斷 力 ， 看 來 讓 學 生 參 與 是 正 確 

的 決 定 。 

 

另 外 ， 就 學 生 參 與 校 務 方 面 觀 察 ， 本 校 為 培 養 學 生 參 與 校 

務 能 力 及 廣 納 學 生 建 言 ， 原 本 在 學 校 諸 多 委 員 會 如 膳 食 委 

員 會 或 院 務 會 議 中 皆 有 學 生 代 表 出 席 。 而 後 ， 為 讓 學 生 能 

參 與 全 校 最 高 的 會 議 機 關 - - 校 務 會 議 ， 在 八 十 年 的 校 務 

會 議 中 引 發 熱 烈 討 論 ， 那 時 候 現 行 的 大 學 法 尚 未 通 過 ， 且 



全 國 號 稱 最 開 明 的 台 灣 大 學 亦 僅 讓 少 數 的 學 生 代 表 「 列 席 

」 校 務 會 議 。 由 於 當 時 的 提 案 是 要 讓 學 生 代 表 「 出 席 」 校 

務 會 議 ， 也 就 是 與 其 它 與 會 代 表 享 有 同 等 之 權 力 ， 比 台 大 

的 「 列 席 」 更 為 前 進 ， 因 而 在 校 務 會 議 中 造 成 贊 成 與 反 對 

的 意 見 激 辯 ， 當 時 在 羅 訓 導 長 力 陳 應 讓 學 生 代 表 出 席 ， 林 

雲 山 校 長 （ 當 時 擔 任 副 校 長 ） 提 出 「 雖 然 大 學 法 還 沒 通 過 

， 但 淡 江 大 學 可 以 前 瞻 性 的 走 在 大 學 法 之 前 」 ， 臨 門 一 腳 

的 支 持 下 ， 通 過 了 校 務 會 議 中 應 有 學 生 代 表 參 加 的 全 國 創 

舉 。 

 

在 教 師 方 面 ， 在 民 主 化 的 過 程 ， 一 個 個 政 黨 興 起 於 國 內 政 

壇 ， 一 般 而 言 ， 學 校 對 本 校 教 師 屬 於 那 個 黨 派 均 相 當 尊 重 

。 也 因 此 ， 在 總 統 選 舉 期 間 ， 由 於 各 組 總 統 候 選 人 的 重 要 

幕 僚 中 皆 有 本 校 教 師 ， 外 界 曾 戲 稱 ， 不 管 誰 當 選 ， 淡 江 大 

學 對 總 統 府 都 有 影 響 力 。 其 次 ， 本 校 教 師 擔 任 民 意 代 表 的 

也 是 各 黨 派 皆 有 ， 政 黨 取 向 可 說 是 相 當 的 多 元 化 。 

 

另 外 ， 在 行 政 主 管 選 任 方 面 ， 因 白 色 恐 怖 造 成 的 影 響 ， 許 

多 人 都 深 深 認 為 參 與 反 對 運 動 或 不 同 黨 派 將 與 擔 任 行 政 主 

管 絕 緣 ， 也 就 是 說 ， 學 校 在 選 任 行 政 主 管 時 ， 會 考 慮 人 選 

的 政 治 立 場 。 以 筆 者 為 例 ， 筆 者 是 當 時 所 謂 的 抗 爭 異 議 分 

子 ， 所 以 在 本 系 選 任 系 主 任 時 ， 雖 然 筆 者 在 系 內 獲 得 較 高 

票 支 持 ， 但 不 少 人 就 認 為 學 校 不 可 能 讓 筆 者 擔 任 系 主 任 。 

然 而 ， 學 校 相 當 尊 重 院 及 系 的 推 薦 ， 筆 者 遂 成 為 在 民 主 化 

過 程 中 第 一 個 「 異 議 分 子 」 擔 任 大 學 行 政 主 管 的 。 可 笑 的 

是 ， 在 當 時 有 些 人 士 竟 以 本 校 讓 筆 者 擔 任 系 主 任 為 由 ， 而 

懷 疑 筆 者 是 否 被 收 買 了 。 想 想 ， 白 色 恐 怖 的 影 響 可 見 一 斑 

！ 但 是 ， 隨 著 民 主 化 的 浪 潮 ， 各 大 學 開 始 任 用 原 本 如 筆 者 

所 謂 的 「 異 議 份 子 」 擔 任 行 政 主 管 ， 及 看 到 本 校 行 政 主 管 

不 同 黨 派 都 有 ， 當 初 懷 疑 的 朋 友 才 不 好 意 思 的 對 筆 者 說 ， 

原 來 淡 江 大 學 ， 真 的 這 麼 開 明 。 

 

西 方 有 句 名 言 ， 「 在 溫 馨 的 順 境 中 ， 歡 欣 鼓 舞 ， 那 是 一 般 



常 情 不 足 為 奇 ， 真 正 有 根 柢 的 人 ， 能 在 苦 澀 的 逆 境 中 ， 含 

笑 自 若 」 ， 想 想 ， 現 在 許 多 大 學 在 社 會 高 度 自 由 、 民 主 化 

後 ， 才 實 行 自 由 學 風 ， 那 實 不 足 為 奇 ， 本 校 能 在 保 守 壓 力 

仍 大 的 環 境 中 ， 推 動 自 由 化 與 民 主 化 ， 值 得 驕 傲 與 稱 許 。 

當 然 ， 改 革 的 過 程 中 ， 校 方 不 可 能 全 然 無 缺 失 ， 也 必 然 有 

需 要 改 進 之 處 ， 這 當 然 就 待 全 校 教 職 員 共 同 努 力 ， 讓 本 校 

能 百 尺 竿 頭 再 進 一 步 了 。


